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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0         证券简称：桂东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17-091 

债券代码：122138         债券简称：11桂东 01 

债券代码：122145         债券简称：11桂东 02 

债券代码：135219         债券简称：16桂东 01 

债券代码：135248         债券简称：16桂东 02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拟将持有的旅实集团 21.79%股权 

转让给兴贺旅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拟将持有的旅实集团 21.79%股权转让给兴贺旅游，股

权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 19,757.76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根据贺州市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平台公司按照不同业务版块进行分类整

合、重组，充分发挥专业职能、提高管理效率，推动贺州市国有资产布局优化、结构调

整的改革举措精神，为了盘活资产，理顺关系，实现非主业的策略性退出，专注于主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桂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能电力”）拟将持有的广西

贺州市旅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实集团”）21.79%股权（对应 19,610.51

万元出资，占旅实集团实收资本的 30.68%）协议转让给贺州市兴贺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贺旅游”），转让价格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经中京

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的旅实集团净资产 64,399.49万元为基础，按实

缴出资占比计算，确定股权交易总价款合计人民币 19,757.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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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9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拟将持有的旅实集团

21.79%股权转让给兴贺旅游的议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介绍 

贺州市兴贺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6 月，注册资本 8 亿元，为贺州市人

民政府国资委下属专门从事旅游业务投资开发的全资投资公司（国有独资），住所贺州

市八达中路 190号，法定代表人邱宗全，经营范围：旅游项目的投融资；景区景点的开

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旅游餐饮酒店的经营管理；旅游商品、工艺品开发与销售；旅行社

业务；旅游电子商务和旅游公共服务；景区景点地产投资开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4 条规定，兴贺旅游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标的 

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持有的旅实集团 21.79%股权（对应 19,610.51 万元出资，

占旅实集团实收资本的 30.68%），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设定第三方权利、司法冻

结等任何权属瑕疵或法律限制转让的事项，股权权属关系清晰、合法，不存在任何法律

纠纷或争议。 

（二）旅实集团基本情况 

2015年 10 月 23日，公司 6届 20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拟

以黄姚景区等相关资产作价出资参股设立新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以持有的黄姚古镇旅游文化公司 100%股权及酒壶山宾馆整体

资产，以 2015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并经贺州市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值合计 19,610.51

万元作价出资与贺州市兴贺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广西贺州市旅游实业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西贺州市旅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后贺州市国资委把贺州市兴贺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旅实集团股权上划由贺州市国资委持有，同时引入农发基金。截至目

前，旅实集团注册资本 9亿元，法定代表人邱宗全，主要经营旅游项目的投融资；景区

景点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旅游、餐饮、酒店的经营管理；旅游商品、工艺品开发与

销售；旅行社业务；旅游电子商务和旅游公共服务；景区景点地产投资开发等，具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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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贺州市国资委 60,389.49 67.10% 

桂能电力 19,610.51 21.79%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 11.11% 

合  计 90,000 100% 

 

（三）旅实集团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7]第

5－00401号），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旅实集团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203,144,249.93  787,606,876.35  

净资产 628,457,426.89  546,024,046.26  

未分配利润 -10,763,842.30  -7,798,160.93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74,359,995.20  13,394,220.68  

利润总额 -36,327,771.79  -2,730,174.21  

净利润 -2,965,681.37  -1,136,030.32  

 

（四）旅实集团评估情况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7）

第 100 号】，广西贺州市旅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

产账面价值 134,248.38 万元，评估价值为 138,831.06 万元，增值率为 3.41%；总负债

账面价值为 74,431.57 万元，评估价值为 74,431.57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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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为 59,816.81 万元，评估价值为 64,399.49 万元，增值率为 3.41%。广西贺州市旅

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

价值为 64,399.49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计算过程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46,242.85 46,242.85 
  

2 非流动资产 88,005.53 92,588.20 4,582.67 5.21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76,595.13 80,914.11 4,318.99 5.64 

7 投资性房地产 
    

8 固定资产 6,529.02 6,570.91 41.90 0.64 

9 在建工程 427.80 427.80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油气资产 
    

14 无形资产 3,725.82 3,947.61 221.79 5.95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727.77 727.77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134,248.38 138,831.06 4,582.67 3.41 

21 流动负债 33,750.77 33,750.77 
  

22 非流动负债 40,680.80 40,680.80 
  

23 负债合计 74,431.57 74,431.57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9,816.81 64,399.49 4,582.67 3.41 

 

（五）本次转让方案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持有的旅实集团 21.79%股权（对应 19,610.51 万元出

资）转让给兴贺旅游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经中京民信（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的旅实集团净资产 64,399.49万元为基础，按实缴出资占比计

算，确定股权交易总价款合计人民币 19,757.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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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本次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方：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甲方）； 

股权受让方：兴贺旅游（乙方） 

2、转让标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持有的旅实集团 21.79%股权（对应 19,610.51

万元出资，占旅实集团实收资本的 30.68%） 

3、转让价格：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经中京民信（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的旅实集团净资产 64,399.49 万元为基础，确定股权交易总价

款合计人民币 19,757.76 万元。 

4、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本次旅实集团股权交易总价款采

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至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指定的账户： 

（1）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兴贺旅游向桂能电力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

人民币 6,000万元； 

（2）剩余的股权交易款项，即人民币 13,757.76 万元，兴贺旅游须在协议生效之

日起一年内付清。 

5、桂能电力应在收到兴贺旅游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累积达人民币 6,000 万元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配合旅实集团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违约与赔偿 

（1）由于协议变更及解除相关条款所列之原因导致一方通知解除本协议时，乙方应

于接到或发出解除协议通知后的五日内签署相关文件，以使甲方恢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

权。 

（2）由于协议变更及解除相关条款所列之原因导致协议解除时，协议双方除应按照

前款规定的期限相互退还有关款项及法律文件外，违约一方还应当于接到守约方解除协

议的通知后十五（15）日内，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本协议规定的转让价款总额 1%的违约

金。任何一方如逾期支付上述款项和违约金，则按照应付金额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支付每日滞纳金。 

（3）如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违约方除应支付违约金外,对违约金不

能得以补偿的部分,违约方还应支付赔偿金。 

（4）如因甲方的原因导致无法完成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该方应于

十五（15）日内退还有关款项（支付的总价款加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及相关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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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还应向乙方支付相应赔偿金，如逾期支付上述款项和

赔偿金，则按照应付金额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支付每日滞纳金。 

7、协议的变更及解除 

（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解除或经协议双方书面同意后变更本协议： 

①协议未获得本协议第 7条所述的有关政府主管机关的批准或同意； 

②因情况发生变化，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③本协议签署后至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前，适用的法律、法规出现新的

规定或变化，从而使本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法规不符，并且协议双方无法根据新的法律、

法规就本协议的修改达成一致意见。 

④属于前款所述之解除本协议之情形的，协议一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解除

本协议。 

（2）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解除或经协议双方书面同意后变更本协议： 

a.本协议一方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b.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 

c.甲方在本协议第 5.2条中所做的承诺为不真实或甲方不遵守前述承诺; 

（3）属于前述 a、b、c之情形的，守约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 

（4）因变更及解除本协议致使协议另一方遭受损失的，责任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本次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不再持有旅实集团股权，

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股 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完成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贺州市国资委 60,389.49 67.10% 60,389.49 67.10% 

桂能电力 19,610.51 21.79% 0 0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

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 11.11% 10,000.00 11.11% 

兴贺旅游 0 0 19,610.51 21.79% 

合  计 90,000 100% 9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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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控股子公司桂能公司投资旅游业务多年，一直未能获得投资回报，本次桂能公

司转让对旅实集团出资目的是要整合业务资源，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和资源配置，剥离非

主业旅游业务资产，盘活资产，回收现金，专注于主营业务，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也是顺应贺州市政府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优化国有资产布局和结构调

整，对相关平台公司按照不同业务版块进行分类整合、重组，进行专业化分工管理，充

分发挥专业职能、提高管理效率的改革需要作出决策，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将起到积

极作用。 

2、本次股权转让实际所得款项与相应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间的差额（如有），

将由公司作确认处置损益处理，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损益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3、本次协议转让事宜已经获得贺州市国资委批复同意，公司将根据本次股权转让

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 月 22 日 

 


